
草案 
 

臨時監督委員會授權申請問卷調查 
 
 

序言 
 
 
2004 年 9 月的第一次臨時中央議會中決定，在第二次臨時中央議會召開之前，應邀請各國臨時

監督委員會向臨時中央議會遞送授權申請，以維持 APEC 建築師註冊分支機構之運作。申請書

為問卷調查格式，調查之重點為評估表內所列內容。評估表應與新成立之監督委員會所提授權

申請書一併遞交。 
 
 
宗旨 
 
APEC 建築師中央議會之政策須由各參與經濟體之監督委員會參與之代表開會通過始得生效。

各監督委員會又須經中央議會授權。獲授權之監督委員會主要功能為維持 APEC 建築師註冊分

支機構，使符合 APEC 建築師標準之各經濟體建築師可順利獲得註冊/發照。 

 

新成立之監督委員會應先取得 APEC 建築師中央議會授權，始得進行 APEC 建築師註冊業務。

為獲授權，監督委員會應以適當文件與充份資料證明其確具執行 APEC 建築師業務之資格與能

力。 
 
(監督委員會提供中央議會之授權申請準則參見附件一) 
 
 
過渡階段授權協定 
 
為使指導委員會權責順利轉移至中央議會，臨時監督委員會之提名人自動成為下一次 APEC 建

築師中央議會會議之當然會員。由於發起會員國之臨時監督委員會長久涉及 APEC 建築師事

務，乃自動獲得授權，並得處理 APEC 建築師註冊事宜。授權程序仍應依照中央議會之正常審

核程序，以確保獲授權者符合標準要求。 

 

為確保授權資格，發起會員國之臨時監督委員會應向臨時中央議會遞交正式申請文件及其專業

認證系統之相關資訊，以符合 APEC 建築師之標準與程序。 

 

在 APEC 建築師架構發展期間，發起會員已就指導委員會所發出之問卷調查提供許多必要資

訊，並同意發起會員國臨時監督委員會向臨時中央議會遞送授權申請書，其為問卷調查格式，

調查之重點為評估表所列內容。評估表應與新成立之監督委員會所提授權申請書一併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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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監督委員會之授權申請 
  

所有臨時監督委員會都將被邀請填寫所附之申請問卷調查，並在下一次會議前遞交臨時中央議

會，作為維持 APEC 建築師註冊部門之授權申請。此問卷調查將轉交中央議會，並在下一次會

議時，成為發起會員國獲得建築師註冊業務授權之追認。 
 
 
申請問卷調查需在 2005 年 4 月 15 日之前遞交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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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監督委員會授權 

 
申 請 問 卷 調 查 

 
 
臨時議會同意： 
• 在下次會議之後，依照議程第十二項所決定之日期，臨時中央議會將邀請各會員國之臨時

監督委員會遞交維持 APEC 建築師註冊之授權申請。 

• 申請文件為問卷調查形式，調查內容為新成立之監督委員會評估標準(根據 2004 年 9 月會議

結論) 
 

 
根據 2004 年 9 月臨時議會第一次會議決定，各會員國臨時監督委員會若欲維持 APEC 建築師註

冊，應完成申請問卷調查並遞交臨時中央議會，以作為原始授權之追認。 

 
申請問卷調查需在 2005 年 4 月 15 日之前遞交秘書處 
申請問卷調查遞交截止日期為 2005 年 4 月 15 日  
 
名詞定義 
 
正式承認                或稱認可-- 對符合標準之進修課程所給予之承認  

 

授權                    中央議會同意監督委員會維持為 APEC 建築師計畫登記註冊之分支

機構 APEC 建築師註冊部門 

 

監督委員會              由 APEC 參與經濟體所成立之獨立委員會，擁有中央議會授予該經

濟體之代表權，並持行中央議會交辦之任務。 

APEC 建築師註冊部門之運作  

臨時監督委員會          新成立之監督委員會，但尚未獲中央議會正式授權之經濟體 

 

認可                    或稱專業認可-- 主管機關對符合專業條件之資格承認 

    

註冊                    或稱發照-- 授予建築師執業權利之法律程序    

 . 

主管機關                負責註冊/發照或認可建築師執業之機關 

 
 
 
注意：參與之經濟體內若有數個管轄區，則本摘要所指者皆為由各

地區代表所組成之全國性主管機關，並制定全國建築師所須符合之

專業認可標準。但標準之採用由各地區主管機關自行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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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卷 調 查 

 
 
經濟體之名稱： 
 
請就下列問題回答「是」或「否」，或就問題提供相關資訊。 
 
 
A. 建築師專業認可程序 
       

在   貴經濟體中之正式名稱為： 
 
 

    主管機關 
 
1. 負責建築師專業認可之主管機關詳細聯絡資料 
 
 主管機關之詳細資料 

主
 
 
2. 是否有其他機構，如建築師公會或教育機關等亦涉及建築師專業認可業務？是/否 

     
 如果 A.2 答案為是，請簡要說明這些機構的性質 

 
 

說明：  
 
 
 
建築師專業認可形式 
 
3.  建築師註冊/發照是否屬於法定要求？ 是/否 

 

     或 

 

建築師專業認可是否與建築師專業組織之會員資格有關？ 是/否  
 
 

4.  建築執業是否僅限已獲註冊/發照之建築師？ 是/否 

               

「建築師」銜是否僅限已獲註冊/發照之建築師？ 是/否 

 

 
 
B APEC 建築師監督委員會 

 
臨時監督委員會之組成 
 
監督委員會通常由適當機構如建築師主管機關、職業公會或教育單位之代表組成。請提供  
貴經濟體臨時監督委員會組成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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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列出   貴經濟體參與臨時監督委員會組成之機構，以及參與代表人數。 
 

 :委員會組成：  
 
 
2. :臨時監督委員會詳細聯絡資料 
 

      ‧臨時監督委員會主席與聯絡方式 
 

 
委員會主席:  

 
‧委員會聯絡人姓名、職稱與詳細聯絡資料 
 

 
 
 
 
 
C.   APEC 建築師標準   
       

貴經濟體對 APEC 建築師資格認定之標準 
 

 
建築教育 
 
1. 主管機關認證/認可之建築師教育是否通常由大學或相當於大學之高等教育機構提供，且符

合專業認可？ 
 
                                                                         是/否 

 
 
 
 

2. 獲認證/認可之完整建築教育修業時間？ 
 
 

 
 
3. 貴經濟體之建築教育包括下列哪些科目？ 

 
建築設計                                       專業研究 
 
科技與環境工程                             其他相關研究 
 
社會、文化與環境研究 
 

A: 

說明： 

聯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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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上哪些科目為主要課程？ 
 
 

5. 建築專業教育是否包括一般通識課程？是/否 
 
如果是，請簡要說明 
 
 
 
 
 
 

A: 

說明 

同等學歷 
 
6. 貴經濟體是否有法規認可透過實務經驗取得同等學歷？是/否 

 

7. 如果是，如何評估實務經驗？  
 

 
 

說明 

 
 
建築教育之認證/認可 
 

8.  哪些主管機關決定以建築師註冊/發照為目標之建築教育認證/認可標準？ 
 
 

 
A: 

        

9.  哪些主管機關負責建築教育認證/認可之審查？多久審查一次？ 
 

A:  
 
 
註冊前之實務經驗 
 
10. 實務經驗是否為建築師註冊/發照之要求？ 是/否 

-  

11. 如果是，請簡要說明實務經驗要求時間與工作範圍，以及如何審查？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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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資格考試 
 
12. 候選人應通過哪些考試？ 
 

a) 筆試  
b) 口試 
c) 面談 

 

d) 其他 
e) 以上皆非 

 A: 
 
 
 
 
註冊資格之維持 

      
13. 主管機關是否要求已獲註冊之建築師接受專業進修以保持其註冊資格？ 是/否 

 

14. 如果為 C13 為否，請簡短說明監督委員會如何規範以確保建築師之專業資格。 
      
 

 說明 
 
 

15. 是否有規範註冊建築師之法規？ 是/否 
               
 

同等學歷/資歷建築師認可/發照辦法 
 
16. 貴經濟體是否有同等學歷/資歷建築師認可/發照辦法，但透過該辦法取得建築師資格者卻不

符合 APEC 建築師註冊標準？  是/否 

 

17.  如 C16 為是，貴經濟體之監督委員會是否會要求此類建築師符合 APEC 標準始得獲 APEC  

建築師註冊？  是/否 
 
 
 
 

 

說明 

D. 註冊建築師之專業經驗 
        
 
1. APEC 註冊建築師候選人應符合監督委員會所要求之七年建築師專業經驗(依規定之執業範

圍)。請簡要說明監督委員會所採用之候選人專業經驗審查機制。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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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何種情況下 APEC 註冊建築師申請人必須經過面試?  是/否 

 

 

 

 

說明 

 
 E. 自其他 APEC 會員經濟體之專業資格認可 

  

各會員經濟體監督委員會之網站應詳述其對來自其他經濟體之 APEC 建築師資格要求 

  

 貴經濟體之規定 

 

1.  其他經濟體之 APEC 建築師是否需通過某種考試以獲註冊/發照, 並得以獨立進行建築師業

務? 

 

                 是/否 

2.  如果是, 應通過哪種考試? 

    

法定規定之特定科目 

 

專業實務 

 

   按規定一般性之註冊建築師資格考 

 

 

 

 

 

 

 

3. APEC 建築師是否需要先在在地經濟體有一段時間之實務經驗後方得獲註冊/發照? 

 

 

 

 

 

4.  來自其他會員經濟體之 APEC 建築師若要在貴經濟體獨力執業,是否還有其他條件?請說明 

說明： 

說明：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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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監督委員會授權申請表 

申請經濟體之名稱- 
╴╴╴╴╴╴╴╴╴╴╴╴╴╴╴╴╴╴╴╴╴╴╴╴╴╴╴╴╴╴╴╴╴╴╴╴╴ 

 
根據 2004 年 9 月於檀香山舉行之臨時議會第一次會議所決定，本經濟體以_____________(參與

經濟體名稱)之臨時監督委員會準此向中央議會申請原始授權之追認，以   APEC建築師註冊

部門及其運作。 

 

簽章：        日期： 

 
臨時監督委員會主席： 

 

臨時監督委員會聯絡人： 

 

聯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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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監督委員會之授權 
監督委員會之授權申請 
 
 
臨時議會同意： 
 
新成立之監督委員會向中央議會申請授權維持 APEC 建築師註冊分支機構所遞交之評估表應包

括下列文件與資料： 

 
各會員經濟體建築師資格規範資料 
• 各會員經濟體掌理建築師專業資格認定之主管機關，或其他與建築師專業資格認定有關之

機構名稱及聯絡方式 
 
• 各會員經濟體建築師專業資格認定形式、法定標準、專業團體與執業管制 
 
各會員經濟體監督委員會 
• 監督委員會成員之姓名與擔任職務，以及與監督委員會聯絡方式。 
: 
APEC 建築師之資格標準 
• 主管機關認可符合專業建築師資格所須之建築教育，包括修習時間與課程內容。是否有以

工作經驗轉抵建築教育之規定？如果有，如何評估認定？ 

 

• 建築教育認證/認可系統，包括設立教育標準之主管機關、建築教育評鑑單位與評鑑方法、

評鑑周期與授權評鑑單位之主管機關。 

 

• 工作時間與工作範圍，以及評估單位與評估方法。 

 

· 其他註冊/發照所須程序，如面試、口試與筆試等。 
 
• 主管機關/監督委員會對已註冊/發照建築師或 APEC 建築師在職進修之要求，以確保其專

業能力。 
 
 
獲註冊/發照建築師之專業實務經驗 

 
監督委員會對已獲註冊/發照建築師之實務經驗審核程序大致如下： 

 

• 候選人遞交正式表格(表格由秘書處擬定)，表中詳列獲註冊/發照七年後之實務經驗， 

包括： 

- 聘雇單位名稱、聘雇時間與工作內容(獨立執業後受雇加入團隊等) 

- 依 APEC 建築師羅列之執業項目，簡述七年來工作內容與職務 

- 詳述依註冊/發照規定所須之三年從事較複雜建築實務經驗，包括內容與專業責任 

 

• 如有必要，候選人應出席監督委員會或其委託單位所要求之面試，以利專業實務之評估。 
 
 
 
第七項，總結   臨時中央議會會議   檀香山  2004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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